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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1041号建议的答复函 

 
余天资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的建议》已收悉，现

将我局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学前教育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社会

公益事业，泉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近年来，

我市连续组织实施三期的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在大力发展公

办园的同时，按照“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

管理”的原则，不断深化拓展“民办公助”模式，做大做优

普惠性民办学前教育资源。截至 2018 年秋季，全市独立设

置幼儿园 1541 所，在园幼儿数 39.69 万人，其中普惠性幼

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全市在园幼儿总数的 75%，比 2017 年提高

了 10.86 个百分点，2019 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预计达到

80%。基本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民办并举的发展格

局。 

一、大力推动普惠性幼儿园覆盖建设 

经统计，为实现 2020 年我市就读公办性质幼儿园、普

惠性幼儿园幼儿数占比达 50%以上、85%以上目标，需增加公



 

 

办性质幼儿园、普惠性幼儿园学位 3.3 万、6.1 万个学位。 

为切实贯彻中央有关决策和解决民生关切问题，我市将

继续完善学前教育扩充机制，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加快公办园项目建设。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加快推进学前教育补短板工作，我市 2019 年继续谋划生成

新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59 所，总投资 8.7 亿元，建筑面积 25.1

万平方米，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学位 1.3 万个。预计至 2019

年底将建成学位 2.0 万个（2017 年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20 所、

2018 年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40 所、2019 年改扩建项目预计可

投入使用 10 所），2020 年底将建成学位 2.1 万个（2018 年

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37 所、2019 年项目建成投入使用 21 所、

2020 年改扩建项目预计可投入使用的 7 所），总计 4.1 万个

学位（超过 3.3 万个）。 

二是深化政府购买服务。我市将继续落实以县为主的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各级政府以建立健全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为着力点，积极引导民办

幼儿园规范办园、普惠办园，加快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让公共财政尽可能惠及更多的适龄幼儿。2015 年 9 月，

我市下发《关于印发<泉州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府购买服

务实施方案>的通知（试行）》，2017 年 12 月全市 13 个县（市、

区）已全部出台普惠性民办园的认定和扶持办法，并逐年增

加资金补助。2015 年、2017 年及 2018 年，泉州市分别获得

省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奖补资金 1147 万元、6310 万元、4417

万元。经统计，预计至 2020 年约有 80 所民办园转为普惠性

幼儿园，新增普惠性民办园学位 2.6 万个，其中每年转设普



 

 

惠性幼儿园约 40 所 1.3 万个学位（加上公办园学位 4.1 万

个，总计 6.7 万个，超过 6.1 万个）。 

二、严格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 

一是市领导高度重视，快速动员响应。国务院办公厅

2019 年 1 月下旬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

作的通知》（国办发〔2019〕3 号），我市便迅速开展部署工

作，1 月 31 日市政府召开专题会后，市教育局、资源规划

局、住建局等三家单位联合开展初次全面摸排工作。 

二是制定工作方案，完善协调机制。市政府于 4月 2日

制定下发了《泉州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工作实施

方案》（下文简称《方案》），成立了市级专项治理工作小组，

并下设联合办公室，设于市教育局、资源规划局、住建局负

责治理日常工作，治理工作小组组长由分管副市长周真平担

任，工作小组联合办公室主任由市教育局局长黄世界兼任。

要求各县（市、区）也要参照《方案》相应制定工作方案，

成立治理工作小组。 

三是结合实际、精确解读、以会代训。4月 12 日全市初

次摸排汇总后，市教育局、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对摸排结果

进行全面分析讨论后，治理工作小组联合办公室决定召开专

题培训会，全市各治理工作组成员参加会议，会上市资源规

划局、住建局、教育局根据我市实际情况，分别就第一次摸

排梳理的“未规划”、“规划不到位”、“建设不到位”、“移交

不到位”、“使用不到位”等问题，从行业主管部门角度详细

解读分析，要求各地针对第一次全面摸排掌握情况，进行第

二次摸排核实确认。 



 

 

四是组建核查小组，逐宗调研清查。4月 30 日，王市长

召开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专题会上，要求市教育

局、资源规划局、住建局要联合对中心市区 2011 年以来全

部规划的 40 宗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进行逐宗核实。5月 1日

－4 日，市教育局、资源规划局、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组成

4个核查组到中心市区进行逐宗核实， 5 月 5 日-6 日，市教

育局、资源规划局、住建局再次组织相关人员分 3个核查组

到各县（市、区）进行抽查核定。经过前期全面摸排、抽查

核实、联审联查，5 月 7 日治理工作小组联合办公室召开专

题会，对我市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存在的问题全面分析。 

五是一园一案，限时整治。下一步，我市将针对摸底核

查情况，按照一园一案、一事一议的要求，制定整改方案，

严格要求各县（市、区）限时进行整改。对已建成、需要办

理移交手续的，原则上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对需要回

收、置换、购置的，原则上于 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对需

要补建、改建、新建的，原则上于 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相

关建设规划，2020 年 12 月底前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三、切实保障普惠性幼儿园办园质量 

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成交付使用后，市教育局以加大

投入为保障、提升服务为抓手、强化师资支撑为支撑，加强

科学指导和监督管理，提升教学服务质量。 

一是尽力保障经费。财政投入方面，2019 年，将小区配

套幼儿园明确办成公办园的项目和集中配建的公办幼儿园

纳入建设工程包，列入省、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共 14 个，

计划总投资 16356 万元（其中争取省级补助 1175 万元，市



 

 

本级补助 200 万元）。对通过创建示范性幼儿园评估的幼儿

园实施奖励（省级 20 万、市级 15 万、县级 10 万）。社会投

入方面，鼓励举办者加大配套幼儿园移交后提升装修、设备

采购等办学投入，提高配套幼儿园硬件保障水平，通过创建

各级示范性幼儿园提高办园质量。 

二是尽快补充师资。同时通过公办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间帮扶共建、师资交流、支教挂职、协同教研等方式，健全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的保障和培训培养机制，提升我市普

惠性民办幼儿教师队伍素质，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建设和

发展提供支持。2019 年继续对全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当年度

新持有教师资格证上岗的专任教师，奖补每人每年 2千元，

用于缴纳“五险一金”。 

三是尽心指导服务。2015 年我市已下发《泉州市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政府购买服务实施方案（试行）》，全市 13 个县

（市、区）已全部出台普惠性民办园的认定和扶持办法。市

教育局将督促各县（市、区）完善普惠园等级评定、扶持和

管理机制，强化对小区配套幼儿园的指导与服务，引导小区

配套幼儿园转型升级。通过结对帮扶，公办园与民办园共同

开展规范管理、教育教学研究等专项行动，促进城乡、区域

和园际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全面提升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管理水平和保教质量。 

通过大力推动普惠园建设工作，以及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治理工作的开展，预测我市 2020 年底普惠性幼儿园占比

将达到 85%以上，与此同时，市教育局将继续完善机制、统

筹协调优质资源，敦促指导各县（市、区）切实做好普惠园



 

 

办学各方面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若是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

保护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用地的地方法规，市教育局将全力配

合此项工作。 

最后，感谢您提出的建议，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关心、支

持我市教育事业。 

 

 

分管领导：蔡琦瑜 

经办人员：余增杰 

联系电话：22762502 

 

 泉州市教育局 

2019 年 6 月 3 日 

 

 

 

 

 

 

 

 

 

抄送：市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委、市政府督查室、泉州市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建局。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6月3日印发 


